「115學年度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」經費補助申請審查表縣(市)

申請學校

申請編號

向
度
項次
評分項目(審查重點)
審查結果






申請表完整性
~
基本資料
□依規定撰寫基本資料且資料完整正確。
□未依規定撰寫基本資料，部分缺漏請修正。
□無基本資料，請補填。


二
(一)


生涯規劃教育融入領域教學
□完整撰寫各領域融入課程。
□未完整撰寫各領域融入課程，請修正。
□未撰寫所有領域，請修正。
□未撰寫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或引用有誤，請修正。
□其他:
□未撰寫各領域融入課程，請修正。

二
(二)

學校生涯檔案內容
□檢附生涯檔案目錄頁且內容完整。
□檢附生涯檔案目錄頁惟內容尚有缺漏須修正。
□目錄頁文字無法辨識，請修正。
□未檢附生涯檔案目錄頁，請修正。



三


學校生涯發展教育活動規劃
□完整撰寫活動規劃。
□未完整撰寫活動規劃，請修正。
□日期錯誤，請修正。
□活動規劃與該年級核心內涵不符(如：	)。
□其他：	
□未撰寫活動規劃，請修正。





經費合理性







四






經費概算表
本項任一項目錯誤，均列入
「修正後通過」
□依規定編列經費概算表。
□未依規定編列經費概算表，請修正。
□鐘點費編列錯誤(1600-2000元/節、800-1000元/節、420元/節)，請修正。
□短程車(船)資及運費編列錯誤(上限需低於12000元/輛，請務必核實編列)，請修正。
□場地佈置費編列錯誤(上限2000元/場)，請修正。
□教材及資料印製費編列錯誤(50元/人，全校學生數為編列上限，無條件進位至十位)，請修正。
□活動材料費編列錯誤(上限200元/份)，請修正。
□學生生涯檔案費用編列錯誤(上限120元/人，以七年級學生數為編列上限，無條件進位至十位)，請修正。
□雜支超過活動總經費5%，請修正。
□雜支不得編列獎品及門票，請刪除。
□編列項目名稱錯誤(請自行檢視)，請修正。
□不得編列經費：膳費、茶水費或家長教師研習等，請刪除。
□其他：	




	審查委員綜合意見
摘要敘述本申請表之優缺點或建議改進事項

	

	審查結果

	1. 【 】經費補助申請審查通過
2. 【 】修正後通過
3. 【 】修正後通過並列入優先輔導學校






日期:	審查委員簽章：
